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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法律条文的模糊表述与供给不足，也因强财产法的理念指引，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尽管标的小，却

普遍困扰着司法实践。该类纠纷难以解决的始点是各方对夫妻间财产约定的性质认定存在分歧，未能

厘清内含于其中的身份法与财产法关系。将夫妻间赠与纳入《民法典》第1065条的广义夫妻间财产约

定中，使其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不仅能客观上理顺条文关系，更能深入实现家庭和睦与财产保

护的双重愿景。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效力内外有别，对内无需登记即可发生物权变动，对外未经登

记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总而言之，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裁判要把握夫妻间赠与内含于夫妻间财产

约定的底层逻辑，重视民本价值和伦理价值以平衡好夫妻内部利益，重视市场经济和交易秩序以维护

好善意第三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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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vague expressio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strong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law, the property gift disput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generally troubled 
the judicial practice, although the target is small.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is kind of dispute because 
the partie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of property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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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il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law and property law. By including the gif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to the broad property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Ar-
ticle 1065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giving priority to the applic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onstitution rules, it can not only objectively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sions, but also deeply realize the dual vision of family harmony and property pro-
tection.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erty gift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differ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perty right can be changed without registration inside, and the third party in 
good faith cannot be opposed without registration outside. In a word, the judge of the dispute of 
property gif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grasp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gif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contained in the property agreemen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ay attention 
to the people-oriented value and ethical value to balance the internal interests of husband and 
wife,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ransa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in good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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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房屋在家庭财产中的价值地位日益增高，夫妻间房产赠与屡见不鲜，相关纠纷大量

涌现。基于夫妻身份，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自应受到婚姻家庭法的调整，但与此同时，其本质上也属财

产关系，故又需受到财产法的牵制。然而，婚姻家庭法和财产法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基本原则，都相差

甚远。因此，法官在处理该类纠纷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婚姻家庭法和财产法的平衡衔接问题。尽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32 条的规定能一定程度上统一司法裁判，但同其前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第 6 条一样，其存在的疏漏与弊端之处甚是明显。

且不论夫妻共有房产归一方所有等情形仍不能为该条的文义所包含，就夫妻间房产约定何时成立赠与的

判断标准、财产法规则介入夫妻间房产赠与的尺度在何等关键性事宜仍未予以明确回应。身处重视婚姻

家庭的民法典时代，如何融贯对接并平衡适用婚姻家庭法与财产法是处理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故，本文从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司法现状出发，试图在厘清夫妻间财产约定和夫妻间

赠与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性质与效力，以期对该类纠纷的解决有所助益。 

2. 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司法现状 

2.1. 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案件的总体特点 

在《中国法院 2020 年度案例(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刊登的“严某诉浦某离婚后财产案”中，法院

认为双方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是对特定财产的无偿让与，属于赠与合同，故“浦某名下房屋

归严某所有”的约定因房屋未变更登记可被浦某撤销 1。而在 2014 年第 12 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

Open Access

 

 

1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 民终 3503 号民事调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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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中，法院则认为唐某甲与李某某签订的《分居协议》是

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属于夫妻间财产约定，故“唐某甲名下两处房产归李某某所有”的约定不因未办

理过户登记而不发生效力，系争财产不是唐某甲的遗产，唐某不得主张继承 2。 
两个案例案情相似，争议焦点均为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性质和效力，但法院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

裁判。事实上，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中时常出现，不同法院对该类赠与约定性质认定

的分歧很大，是财产法上的赠与还是夫妻间财产约定？是附条件赠与还是附义务赠与？可以说，司法实

践中有明显的个案决疑倾向。此外，笔者利用北大法宝，在同时限定“夫妻财产约定”、“房产”和“赠

与”三个关键词的条件下，得到了 617 份民事裁判文书，其中，不同程序改判的复杂案件足有 113 件。

从以上 617 份文书的汇总结果可知，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在总体上呈现出涉诉法院级别低、涉诉地区分

布广、适用法律矛盾多等特点，这就反映了其在司法实践中，标的虽小，却普遍困扰着法官裁判的现实。 

2.2. 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裁判困境的成因 

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面临上述司法困境，其成因可归纳为两点，即法律制度的表述模糊与供给不足

难以应对法律实践的纷繁复杂、强调财产法的固有裁判理念忽视婚姻家庭法的伦理价值。具体来说，一

方面，个体或家庭财产的类型和数量逐渐增多，夫妻间财产约定的类型和数量也随之增多，然而，我国

婚姻家庭法律中对夫妻间财产约定却不够重视，相关的法律制度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粗疏。就《民法

典》第 1065 条来说，各方对条文中夫妻间财产约定的范围争议很大；就《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来说，它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动《司法解释(三)》第 6 条，其对夫妻间多样性约定和赠与成立判断标准的

忽略始终存在。另一方面，在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中，法官惯常延续《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

《司法解释(三)》第 6 条的财产法路径解决一切问题，对“夫妻间”身份性和“房产赠与”财产性的关注

不单差异程度大，而且还把天平向财产性倾斜，使得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往往沦为空谈，当事人很难接受

裁判结果。 
因此，为完善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裁判规则，重新审视夫妻财产制度并对《民法典》第 1065 条和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展开解释就显得十分必要。 

3. 夫妻间房产约定与夫妻间房产赠与的关系 

夫妻间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可在无偿的条件下出现财产权属转移，但二者

的法律后果却截然不同。具体来说，约定双方不得单独变更或撤销，而赠与人则可在物权变动前任意撤

销。法律后果之差异将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性质推至风口浪尖，可以说，夫妻间房产赠与在司法实践

与理论研究中引发论争的始点其实就在于各方对该约定的性质认定存在分歧，未能厘清夫妻间财产约定

中身份法与财产法之间的关系，导致二者在价值维度发生适用冲突时，救济途径可行性不强[1]。因此，

笔者在此将梳理两者的立法演变，并对两者关系的三种典型观点进行分析，以探讨其恰当关系。 
在展开论述前，笔者想先明确几个和夫妻间赠与相关的概念，以便使下文的论述更加明确清晰。第

一，夫妻间财产约定，它涵盖的范围甚广，包括男女或者夫妻双方对已取得或未取得、个人所有或共有、

全部或部分等维度下的财产约定。第二，夫妻约定财产制，男女或者夫妻双方对婚后将来可能取得的财

产的权利归属预先进行划分。第三，夫妻间普通赠与，即夫妻间订立的与身份无关的赠与协议，该协议

明示赠与且包含赠与可撤销的意思。第四，夫妻间赠与，意指那些夫妻间的无偿性财产权属转移行为。

第五，财产法上的赠与约定。如图 1 所示，五个概念所指内容有交叉包含之处，比如：夫妻间赠与既属

于夫妻间财产约定又属于财产法赠与约定、夫妻间普通赠与可视为夫妻间赠与的一部分、夫妻约定财产

 

 

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12 期“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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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夫妻间财产约定的一种但非财产法赠与约定等。而本文所探讨的核心即：不包含夫妻间普通赠与的

夫妻间赠与(图 1 空白部分)，是应与夫妻间财产约定还是财产法赠与约定保持一致的法律性质与效力，亦

或是其乃它类法律性质并适用相应的法律效力？ 
 

 
Figure 1. A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gif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concepts associated with it 
图 1. 夫妻间赠与和与其相关的概念的关系图 

3.1. 夫妻间财产约定制度和夫妻间赠与制度的立法演变 

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 1950 年的《婚姻法》只规定了夫妻间法定财产制。随着改革开放，

人民财富积累，粗疏的法律规定难以适应现实，我国 1980 年的《婚姻法》适时调整，夫妻间的约定财产

制度第一次出现，以“法定财产制为原则，约定财产制为补充”的夫妻财产制框架得以初步形成[2]。此

后，2001 年的《婚姻法》设第 19 条，单独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实现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

分立。但是，立法者在肯定约定财产制重要意义的同时，对该 19 条内容的解释却予以限缩，认为其仅包

含男女或者夫妻双方对婚后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的权利归属预先进行划分，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律供给

不足，为后期夫妻财产制度的司法适用埋下隐患。特别地，当 2007 年我国出台《物权法》时，因该法与

《婚姻法》确定的物权归属和变动规则并不相同，大量法律适用问题纷纷暴露[3]。比如将一方婚前所有

的房产归另一方所有的夫妻间约定是不是只有在登记后才能发生物权变动？原权利人是否享有撤销权？

司法实践莫衷一是，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以期统一裁判，将上述情形的法律后果指向了财产

法上的赠与规则。 

3.2. 三种观点的利弊分析 

虽然《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对夫妻间房产赠与问题作出了回复，但如前所述，从法律逻辑

及体系的周延性上看，该条文呈现的观点存在缺陷，并非盖棺定论。其缺陷有二：第一，夫妻双方房产

约定内容是多样化的，除了约定将一方房产归另一方所有或双方共有外，还存在将共有房产约定为一方

所有、将共同共有约定为按份共有、将按份共有中的份额比例进行调整等约定，各类型的约定均表现为

一方将其部分房产份额转归另一方所有，均具有赠与的特点。若一律按照财产法上的赠与对待，不仅《民

法典》第 1065 条将事实上被架空，夫妻间财产变动也将完全沦落为一般民事主体间的经济往来。第二，

该条是在已经确定了夫妻间合意是赠与性质的情况下，就夫妻间赠与是否可以适用任意撤销权进行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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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是夫妻间赠与的判断标准却不得而知。如今，《民法典》已经出台，这为梳理夫妻间房产约定和

夫妻间房产赠与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笔者现就影响较大的三种观点予以阐述分析。 
观点一：夫妻间财产约定与夫妻间赠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约定，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前者适用婚

姻家庭法，后者适用财产法[4]。这一观点与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夫妻间房产赠与方面的官方立场保持一

致，其认为，《民法典》第 1065 条所指仅为相对于夫妻法定财产制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由于赠与是男女

或夫妻双方对已实际取得的某些特定财产的权利归属作出的约定，所以不能适用该条。进而，以《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为依据，其将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法律效果比照一般民事主体之间赠与行为

的法律效果[5]。 
不可否认，这一观点认识到了夫妻间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之间的差异，但是，它却忽视了夫妻间

赠与和财产法上普通赠与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婚姻家庭中特殊的夫妻身份关系。财产法赠与规则中赠与

人利益保护和受赠人利益保护的平衡点在夫妻身份条件下需要适度调整。这是因为，一般民事主体间的

赠与无偿且单务，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既能维护自身利益又不会造成受赠方利益损害。但带有身份附

随性和组建家庭目的性的夫妻间房产赠与，往往与双方对婚姻家庭的付出和情感相关，看似无偿实则有

偿，看似单务实则双务。如果允许夫妻中的赠与一方任意撤销，那么不仅受赠一方的利益会有损失，还

会连锁产生一系列不利后果，比如订约时维护家庭稳定之目的将落空、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被突破、违

背《民法典》赔偿或补偿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和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的立法目的等[6]。 
观点二：夫妻间赠与是“以婚姻为基础的赠与”，适用特殊规则[7] [8]。其认为，夫妻间赠与本质上

是一种赠与，不宜适用婚姻家庭法，但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条件下，赠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此外，若男女双方未结婚或已离婚，该赠与还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予以变更与撤销。 
这一观点乍看新颖，相较于前述观点，似乎更完善地认识到了夫妻间财产赠与适用财产法的弊端，

但仔细推敲，笔者发现它其实存在更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夫妻间财产赠与的法律适用问题。具体地说，

该观点既已赞同夫妻间赠与不适用财产法相关规则，为何非要大费周折地在将夫妻间财产赠与定性为财

产法赠与的同时，提出诸多不符合财产法通常做法的例外规则？它显然忘记了婚姻家庭法上财产的物权

变动规则和物权法上财产的物权变动规则是可以不同的。此外，该观点对情势变更的运用有些牵强。情

势变更在于维护交易秩序和诚实信用，但交易对夫妻间情感纽带和家庭伦理道德冲击太大，夫妻间赠与

显然是不能被理解为交易的[9]。总之，就现有法律而言，在这一观点下，夫妻间财产赠与约定并无可直

接适用的条文，均需参照适用，而其所参照的法律，支持该观点的学者们又大多偏向财产法，他们始终

没有脱离“强财产法弱婚姻家庭法”的思维模式，其所谓的优势并没真正得到落实。 
观点三：夫妻间财产约定包含夫妻间赠与，即夫妻间房产赠与作为夫妻间财产约定的一种类型，适

用婚姻家庭法[10] [11]。这一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1065 条所指夫妻间财产约定不限于夫妻约定财产

制，表面上该条文虽仅有限地列举了三种，但实际上却涵盖了所有夫妻间可以约定的情形，因为无论当

事人作何种约定，都无非是分别所有、共同所有以及部分分别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其中之一[12]。由此，

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原则上应作为夫妻间财产约定进行考虑，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合意是赠与。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是在已被定性为赠与的语境下才作出的规定[13]，它并不能倒推得

出全部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为财产法赠与性质的结论。这一观点重视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伦理意味，

一改前两种观点对《民法典》第 1065 条的解读，赋予该条文以覆盖面广阔的夫妻间财产约定内涵，不仅

解决了夫妻间赠与约定的法律适用问题，也使得其它类型的夫妻间财产约定融入到婚姻家庭法的范畴，

实现了家事规则内部的协调统一。除普通的夫妻间房产赠与外，其它夫妻间房产赠与可顺理成章地归为

夫妻间财产约定，以婚姻家庭编规则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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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观点也面临一些质疑，集中表现为三点：第一，将《民法典》第 1065 条解释为夫妻间财产

约定的一般性规定，是否违背立法者的原意？第二，将夫妻间房产赠与协议适用《民法典》第 1065 条是

否意味着一经约定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第三，这一模式将如何保障难以知晓夫妻间财产约定的善意

第三人的利益？这些质疑不无道理，但笔者以为，它们都不足以根本性地推翻这一观点。立法者对《民

法典》第 1065 条的初衷或是仅针对性地规制夫妻约定财产制，但随着现实变化的需要，法条的解读也应

与时俱进，以回应新问题，更何况，“夫妻间财产约定”的广义解读不仅未超出该条文表述的文义，还

更有利于理顺其与其他条文的关系。此外，从贯彻民法意思自治的应然层面上，法律本就大可不必限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类型，只需要规定夫妻有权进行财产约定即可。至于质疑二和三，笔者将在下文予以

详细回应。 
此观点与前述两种观点之所以得出适用不同法律的结论，原因就在于其对婚姻家庭关系伦理价值的

重视，没有在婚姻家庭领域盲目地追随财产法。在《民法典》实施的契机下，它将有助于澄清司法解释

在实践中产生的误区，为法官裁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尊重夫妻意志自由与个人权利的民本位价值

与家庭价值之间达成妥适的平衡。 

4. 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的效力 

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不仅是法律行为，更带有伦理性和情感性，将夫妻身份与财产赠与割裂的逻辑

违背了当事人赠与财产的真实意图，消解了家庭财产关系的伦理价值。因此，宜将夫妻间房产赠与纳入

夫妻间财产约定的范围之内。通过前文可知，这种包含关系的解释路径能理顺夫妻间房产约定和夫妻间

房产赠与的关系，值得采纳。在认定夫妻间房产赠与之约的性质后，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其效力问题。 
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夫妻间明示“赠与且赠与行为可撤销”而订立的房产赠与协议具有特定目

的和含义，属于普通赠与协议，适用财产法中的相关规定无可非议。依据《民法典》物权编第 209 条的

一般性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赠与方也大可以直接援引《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2 条，在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前主张撤销赠与。财产法在这种夫妻间房产赠与中之所以占据上风，就在

于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理念的贯彻遵循。 
如果夫妻间房产赠与属于夫妻间财产约定，那么根据《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2 款的规定，夫妻财产

制契约对夫妻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可是，如何理解“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呢？在婚姻法时代，这

一问题在学界和实务界一度曾引发很大争议。最终，更多的人认可了该“法律约束力”为物权效力，也

就是夫妻间财产约定可直接引发物权变动，无需交付或登记。然而，随着《民法典》体系化进程的发展，

各编之间的衔接越发受到重视，于是很多人就对上面的通说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此外，近年来夫妻财产

进入市场交易中的现象越发普遍，夫妻间财产约定与市场交易秩序的冲突成为了司法实践中急需攻破的

难关，质疑声不免越来越多。 
传统物权法借助公示手段以保证市场交易的安全有序，这与夫妻间财产约定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

那么，从《民法典》规则出发，传统物权变动模式是否一定不可撼动？法律应如何取舍和变革夫妻间财

产约定的效力？ 

4.1. 对内效力：债权意思主义 

所谓债权形式主义，即要求物权变动不仅有债的合意，还需有登记或交付的形式。所谓债权意思主

义，即仅需债的合意便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20 世纪 90 年代，债权形式主义散见于《民法通则》、《合

同法》、《担保法》等法律规定中，乃我国财产法领域的不二法则[14]。不过，因债权形式主义区分意思

和形式，且强调形式在物权变动中的决定性地位，其逐渐沦落为一种“必须持有标的物才有处分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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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制度，在实践中越来越有违意思自治、公平正义等法律原则[15]。为补足债权形式主义的缺陷，2007
年颁布的《物权法》引入了债权意思主义予以修正，从此，我国“以债权形式主义为主、债权意思主义

以及混合主义为补充”的多元物权变动模式延续至今[16]。具体表现为《民法典》第 209 条和第 224 条中

在规定物权变动需登记或交付外，还规定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遗产继承、机动车和船舶

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抵押以及浮动抵押权的设定等特殊情况下，物权变动所适用的就不是债权形式主义。

那么，夫妻间财产约定下的物权变动是否亦能构成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呢？笔者以为，夫妻间对内是可

以采债权意思主义的，理由如下。 
从夫妻间财产约定的制度关联看，约定财产制是其与夫妻财产制的交集部分，夫妻法定财产制并不

以登记为物权变动要件，约定财产制也理应同法定财产制保持一致的法效果，以实现夫妻财产制和夫妻

间财产约定各自的内部统一。第二，从夫妻间财产约定的自身特点看，其在主体、目的、内容、形式等

方面都具有不同于一般财产协议的独特性。夫妻间财产约定是协议双方基于夫妻身份关系而作出的，具

有维护家庭和谐、经营家庭幸福之目的，约定的履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夫妻之间的信任。此外，在

大多数情况下，夫妻间财产约定并不涉及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夫妻双方的实际使用状况不会因财产权

属变动而变化[17]。因此，夫妻间财产约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财产法规则，否则难免不会增加夫妻之间的猜

忌怀疑，妨碍夫妻之间的意思自治、消磨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利于维护稳定和谐的家庭关系。 

4.2. 对外效力：登记对抗主义 

夫妻间财产约定与一般财产约定不同，其效力认定要与婚姻家庭编财产问题的处理方式相承接，牢

牢把握内外有别原则。换言之，笔者认可夫妻间对内效力的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但涉及第三人

的情况下，其对外需遵循登记对抗主义，非经登记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 
公示的重要性在交易中得以彰显，因交易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需要公示予以支持[18]。因此，夫妻间

房产赠与约定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仅存在于夫妻之间。当夫妻一方对外进行财产交易时，其行为突

破了婚姻家庭编调整夫妻关系的范围，更多是涉及到了财产法对财产关系的调整，故身份法应让位于财

产法，未登记的夫妻间房产权属变动对善意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除非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夫妻间

的财产约定。其中，第三人是否知道夫妻之间已经有赠与约定，则由作为受赠人的夫或妻一方承担举证

责任。目前，虽然“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所产生的后果已由《民法典》明确，但是第三人知晓夫妻间约

定的途径以及受赠方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都还未有明文规定，笔者以为，法律在这两个问题上有必要进

一步完善。 
综上，《民法典》第 1065 条可构成债权形式主义的例外，夫妻间财产约定对内实行债权意思主义，

对外实行登记对抗主义。 

5. 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裁判思考 

婚姻家庭编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法典》以民为本理念的引领下，其承载了个人权

利和家庭财产双重法律功能，且尤为强调夫妻间的身份关系与伦理价值。不过，如前文曾提及的质疑，

夫妻间赠与标的房产一般价值巨大，夫妻间房产约定除涉夫妻间利益外，很可能涉第三人利益，善意第

三人利益的保护是不能被忽视的。因此，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裁判思路在总体上要注意两点：一是要

重视民本价值和家庭理念，平衡好夫妻内部利益，二是要重视市场经济和交易秩序，保护好善意第三人

利益。 
应认识到，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纯粹市场交易中的财产关系大为不同，夫妻间财产约定纠纷的处

理应从婚姻家庭法的独特思路出发，更加靠拢婚姻家庭编内部其它夫妻间财产纠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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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被财产法的逻辑所钳制[19]。思考离婚财产分割等规定后，笔者以为，夫妻间房产赠与纠纷的处理也应

坚持尊重夫妻意思自治、保护付出方和无过错方利益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尊重夫妻自主决定权的前提

下，保护在家庭中付出较多一方、弱势方、无过错方的利益。 
不过，将夫妻间赠与包含于夫妻间财产约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赠与方在发生物权变动后不得再主

张标的物返还的效果，有庇护不诚信受赠方之嫌。因此，笔者以为，法官处理个案时要审慎地使用诚实

信用原则。就赠与人而言，不得随意反悔，就受赠人而言，不得恶意占有财产。当受赠人严重违反婚姻

义务、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利益或发生不能履行赠与的情形时，法官可以本着诚实信用原

则，基于事实，公平合理地判决撤销或变更赠与，以更好地体现婚姻家庭编的价值，维护婚姻关系的稳

定[20]。 
面对形形色色的个案，法官对内需考察夫妻间财产约定包含的夫妻间意思，不能错误地把建立在夫

妻双方对美好婚姻生活期许和信赖之上的房产赠与约定简单视为财产法普通赠与，界定好夫妻间房产赠

与约定的性质，对外则需平衡保护夫妻与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既要防范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谋侵犯另一

方权益，更要防范夫妻双方合谋侵犯第三人权益。 

6. 结语 

因夫妻间房产赠与约定性质与效力认定不清而产生的疑难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随着《民法

典》所蕴含的人文关怀、财产保护、权益保障等价值取向进一步被挖掘，该种司法困扰可在对《民法典》

第 1065 条作广义的解释中找到解决思路，即认识到夫妻间赠与属于夫妻间财产约定的一种类型。总的来

说，夫妻间房产赠与是夫妻双方对财产的自由处分，是意思自治在夫妻财产上的表达，只要不存在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情形，法律就应当予以认可。在处理夫妻间房产合意时，除夫妻明确表示

该约定是赠与且可撤销外，原则上应认定其为夫妻间财产约定，可在夫妻之间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但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平等文明与和睦友爱的《民法典》时代，需打破“强财产而弱婚姻”

的以往裁判理念枷锁，既要协调好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物权编的关系，更要重视好身份关系协议中婚

姻家庭编的优先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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